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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

輔導與服務之需要，合於校務發展，增進教學卓越績效，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約聘教師，係指由校內人事經費，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

外教師，其等級分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講師級。 

     專案教師不適用本辦法，相關規範另訂之。 

第 三 條  各教學單位因教學需要，應依據課程規劃擬訂聘任計畫，提出需求，

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辦理之。 

第 四 條  約聘教師聘任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聘任程序比照本

校專任教師聘任程序辦理。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新聘約聘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第 五 條  約聘教師資格審定，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規定辦理，申請

教師證書。但資格審定未通過者，不予聘任，其外審費用由約聘教師

本人自付。 

第 六 條  約聘教師之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聘約期滿翌日即終止聘約關係，

聘期屆滿應無條件離職。離職時須依規定辦妥離校手續，始得發給離

職證明。 

聘約期滿前經原聘單位簽請校長核定後得再聘任，聘任程序依第四條

辦理。 

          約聘教師須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接受考核，成績考核考列丙等連續二年

者，次學年不予續聘。 

第 七 條  約聘教師聘任期間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比照本校各職級專任教師之時數，報請校長

核准者，得超鐘點二小時。 

二、支薪標準比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最低薪級支薪，不採計職前年資

提敘薪級。但聘任滿一學年且次學年獲再聘任者，得比照專任教

師之規定晉薪。 

三、請假及差勤規定，比照專任教師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四、鐘點費、年節加發金、年終獎金及其他待遇與福利，除另有規定

外，均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五、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於到聘起聘日加入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由本校按月自其薪資中代扣費用。 

六、依法令規定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外，不得申請留職留薪或其他種

類留職停薪。 

第 八 條  約聘教師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校內外進修學位。 

第 九 條  約聘教師於聘任期間，應參與本校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專業增

能活動、招生及行政業務等有關事項。 

第 十 條  約聘教師應依規定列席或出席相關會議。 

第十一條  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約聘教師，任職滿一學年者，得參加本校辦理

約聘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之推薦申請。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

定如下： 

一、前一學年之年度考績達甲等，另予考績不予採計。 

二、約聘教師任職期間之服務年資不得採計為敘薪、資遣、退休、撫

卹之年資。 

三、保險及相關權利與應盡義務均依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轉任推薦申請每學年辦理一次，受推薦轉任之教師，依公告時程填具

「約聘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推薦表」，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自次學年度八月一日轉任生效。 

第十二條  約聘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或第二項後段

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至

第十四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其有第十

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

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第十三條  約聘教師不得與學生發展有違倫理相關規範之關係，並應恪遵性別平

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及觸犯刑法情事。 

第十四條  約聘教師如於聘期期間申請離職，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配合學期

制，不得於學期中途離職，並於一個月前提出書面申請，經校長核准

後始得離職。離職時須依規定辦妥離校手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於

聘期未屆滿前離職或違約離職者，應賠償一個月全薪之違約金。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科技大學約聘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推薦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推薦人  所屬單位  

職    稱  到職年資 
到職：      年     月     日 
合計：      年     月 

基本資格檢核項目 / 複核單位 
（    學年度～    學年度） 

系級主管初審 院級主管複審 

符合 不符 符合 不符 

(一)最近一學年度教師教學之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單科成績評量

不得低於 3.7。(複核單位：教資中心) 
    

(二)約聘在職期滿一年(含)以上，服務期間無違規及任何缺失情

事。(複核單位：人事室) 
    

(三)前一學年之年度考績達甲等以上，另予考績不予採計，且最
近一年內未有曠職、受懲誡處分、留職停薪或全時帶職帶薪
進修之一者。(複核單位：人事室) 

    

(四)前一學年有參加重要慈濟人文之活動紀錄，且參加過慈濟人
文營或最近三學年內參加慈濟宗門精進營(為學員、隊輔)，
出席率達七成以上，具備教育志業人文精神。(複核單位：人
事室) 

    

(五)服儀整齊如公告標準，無不良嗜好，態度和婉，為慈濟人文

典範。(複核單位：人事室) 
    

※推薦案經各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檢具會議記錄。 

受推薦人簽名 系級教評會審核 院級教評會審核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教評會審議。 

決議： 
    
                                           
主管簽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教評會審議。 

決議： 
    
                                           
主管簽章： 

 

(會) 

教資中心 

複核 

第(一)項 

人 事 室 

複核 

第(二)~(五)項 

 註：1.適用對象：助理教授級以上之約聘教師，不含專案教師。 

    2.符合基本資格者，進行下列各項評核。 

(表一) 



受推薦人近一學年內年度成績考核分數 

(評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評 核 項 目 年度成績考核分數 

(一)教學       學年度：      分、      學年度：      分 

(二)輔導與服務       學年度：      分、      學年度：      分 

(三)學術暨實務       學年度：      分、      學年度：      分 

總    分  
(人事室) 

 

 

校級教評會 

審議結果 

(人事室)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教評會審議。 

決議： 

                                    主管簽章： 

校長核示 

 

 

 

 

 


